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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25年度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
评价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科技局，苏州工业园区科创委：

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科技型

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工企业函〔2025〕137号）要求，

按照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》（国科发政〔2017〕115号，

以下简称《评价办法》）和《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服务工作指引》

（国科火字〔2022〕67号，以下简称《工作指引》）规定，现就我

省做好2025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服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方式

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采取企业自主评价、属地化管理、

省级服务监督的工作模式，依托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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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科技型中小企业”评价系统（以下简称“评价系统”），实行

全流程网上办理。评价条件和指标、评价工作流程以及评价入库

企业监督管理等按照《评价办法》和 《工作指引》执行。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科技管理部门作为本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评

价工作机构，负责辖区内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的组织开展、

形式审查、实地核查、入库企业抽查以及相关异议、投诉、举报

信息核实处理等。

二、企业参评要求

符合条件的企业按自愿和属地原则登录评价系统注册并填

报企业相关信息，上传加盖企业公章的相关佐证材料，自主进行

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。参评企业应遵守国家法律法则以及《评价

办法》和《工作指引》的有关要求，在线填报信息和提交资料不

得涉及国家保密信息，不得弄虚作假，确保准确、真实、合法、

有效，不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申报。如有弄虚作假行为，取消本

年度评价资格，且三年内不得参与评价。

三、评价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审核责任。各地评价工作机构要对参评企业填报

信息和提交资料的完整性、规范性、合理性和指标条件符合情况

进行核验，加强对直通车条件相关信息一致性和有效性审验，加

强与同级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、生态环境等职能部门的沟通联系，

对参评前一年及当年发生重大安全、重大质量事故、严重环境违

法行为或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企业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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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入库。本年度参评企业如存在以下情况，评价工作机构须在

公示前开展实地核查，在评价系统填写实地核查结果并做好核查

材料留存：

1. 职工总数为5人及以下的企业；

2. 科技人员占比90%及以上，且职工总数50人及以上的企业；

3. 过去三年曾有严重违法失信、撤销入库编号等情况的企业；

4. 首次参评的企业。

（二）积极组织申报。各地评价工作机构要充分挖掘发动辖

区内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参与评价，加强评价入库工作与

高新技术企业培育、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建设、“创业江苏”科技

创业大赛组织等工作协同，积极与同级工信、税务、市场监管等

部门加强沟通，形成工作联动和合力，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“应

评尽评”。本年度最后一批企业参评提交截止日期为9月30日、

评价工作机构审查提交截止日期为10月10日，评价工作机构须在

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前完成当月参评企业信息的审核和提交。

（三）开展抽查监督。各地评价工作机构要积极开展日常巡

检监督，发现不符合条件的已入库企业，及时在评价系统申请撤

销入库登记编号。被撤销入库登记编号的企业当年不得再次参与

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。本年度按照不低于5%的比例对全年入库

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集中抽查，对不符合条件、不配合抽查或存

在严重弄虚作假等行为的企业予以撤销编号。各地评价工作机构

应主动向社会公开监督方式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，及时核实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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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入库企业公示异议、投诉和举报信息。针对评价工作中风险异

议企业数量较多的地区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有关机构开展实

地监督指导。

（四）做好廉政风险防控。各地科技部门在组织评价工作时

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认真落实全面从严

治党主体责任，坚决把好关键环节和重点岗位的廉政风险防控关

口，确保评价工作的公正性和规范化操作，坚决杜绝“有偿服务”

行为的发生。承担评价工作的科技管理部门应保障评价工作人员

和经费，不向企业收取相关费用，不向中介机构委托相关工作。

联系人：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及产业化处 徐华、张逍越

联系电话：025-83232218

联系人：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周萍、唐余康

联系电话：025-83232318

地址：南京市中山北路49号江苏机械大厦2003室

江苏省科学技术厅

2025年7月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